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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

於 2006年 6月 26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囱盛財務有限公司（持有放債人牌照並
從事放債業務）與 Hennabun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Limited（「HMIL」）（一家於英
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就為數港幣 50,000,000元的信貸額（「信貸額」）
訂立一項備用信貸協議（「貸款協議」）。

貸款協議條款

日期： 2006年 6月 26日

協議方： (i) 放款人： 囱盛財務有限公司

(ii) 借款人： Hennabun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Limited。 就 董 事 在 作
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所獲資料顯示及所信，於
本貸款協議日期， HMIL及 HMIL的最終實益擁有人為本
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獨立第三方。本
公司現持有 HMIL現有已發行股本約 7.33%。

信貸額：備用信貸額港幣 50,000,000元。

利率：適用年利率相等於本貸款協議日期起香港上海㶅豐銀行有限公司不時所
公佈的最優惠利率加 1%。

期間：本貸款協議日期起的 12個月內按要求即時還款。

還款：按要求就本信貸額有關的未償還貸款及其他未償還款項即時還款。

安排費用：港幣 180,000元，於簽訂貸款協議時支付。

抵押品：無。

目的：提供予 HMIL的一般營運資金。



授出信貸額的理由：提供信貸額乃表示向 HMIL提供財政的支持，於行使 HMIL
所發行可換股票據（於 2015年 9月 20日到期）下轉換權後，其將成為本公司非全資
附屬公司。

根據本公司於 2006年 5月 2日刊發的公佈及 2006年 5月 24日刊發的通函，本公司已
完成收購可換股票據（但於本公佈日期仍未轉換），本公司於據此行使轉換權時
可 於 HMIL的 已 發 行 股 本 中 獲 得 約 50.07%權 益（假 設 由 本 公佈 日 期 至 轉 換 日 期
HMIL並無進一步發行股份）。根據本公司於 2006年 6月 9日刊發的公佈，本公司已
完 成 收 購 HMIL合 共 53,800,000股 股 份 。 本 公 司 現 持 有 HMIL現 有 已 發 行 股 本 約
7.33%。於完成收購後，假設可換股票據全數獲轉換，本公司將持有 HMIL經擴大
後已發行股本約 53.73%。

本公司提供信貸額的資金將來自本公司的內部資源。

董事認為貸款協議條款公平合理，並相信訂立貸款協議合乎本公司與股東整體
的最佳利益。

根據上市規則，貸款協議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本公司
將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就信貸額詳情向本公司股東寄發有關通函。

一般資料

本公司從事貨物貿易、提供融資、買賣證券、物業持有及投資及投資活動。

HMIL透過其附屬公司從事投資控股、提供金融服務（包括經紀、商品交易、放
債、孖展融資及企業財務諮詢服務）以及自營交易及直接投資。

承董事會命
郭惠明
執行董事

香港， 2006年 6月 27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董事為：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邱深笛女士（主席） 勞明智先生
鄺維添先生（董事總經理） 趙少波先生
黎明偉先生 許惠敏女士
郭惠明女士 Gary Drew Douglas先生
柯淑儀女士


